
吐鲁番葡萄沟景区民宿建筑设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本报告针对吐鲁番葡萄沟景区内民宿建筑设计及建设、运营项目编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吐鲁番火焰山—葡萄沟—坎儿井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要求，立足葡萄沟国家级5A级景区的生态保护定位与地域文化特色，聚焦民宿建筑设计、建设及运营全流程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通过现状调查、影响分析、措施论证，提出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方案与管控要求。
项目以“地域文化传承+气候适应性设计+生态低碳运营”为核心，建筑设计融入吐鲁番晾房格栅肌理、夯土墙等传统元素，适配当地极端干旱、高温的气候特征，配套光伏节能、节水灌溉等绿色技术，打造兼具住宿体验、文化展示与生态适配的特色民宿。本报告旨在为项目合规建设、绿色运营提供环境管理依据，推动项目与葡萄沟景区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协同推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吐鲁番葡萄沟景区民宿建筑设计及建设运营项目
建设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葡萄沟景区范围内（符合景区总体规划，位于重点管控单元，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具体区位详见附件区位图）
建设性质：新建（民宿建筑设计、施工建设及后期运营一体化）
建筑类型：特色民宿建筑，兼具住宿、地域文化展示、休闲体验功能
用地规模：规划用地面积1480-1550平方米（符合景区用地规划，不占用原生林地、耕地及生态敏感区域）
建筑规模：总建筑面积1100-1200平方米，地上2-3层、地下1层，主体结构采用夯土墙+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高度控制在12米以内，契合景区整体风貌管控要求
设计及建设周期：设计周期2个月，施工周期6个月，运营期长期
运营规模：规划客房20-25间，可容纳游客40-50人，配套小型休闲庭院、文化展示区，不设置大型餐饮及娱乐设施，运营时间与葡萄沟景区开放时间同步（8:00-22:00）
（二）项目建设背景与必要性
1.景区发展需求：吐鲁番葡萄沟作为国家级5A级风景名胜区，以葡萄种植、维吾尔族民俗文化为核心资源，近年来景区持续提质升级，累计投入近2亿元完善基础设施，但现有民宿产品存在文化辨识度低、气候适配性差、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无法满足游客从“观光型”向“体验型、休闲型”转变的需求。本项目通过特色建筑设计与绿色运营模式，填补区域高品质文化民宿空白，助力景区旅游服务品质提升，擦亮5A级景区金名片。
2.文化传承需求：项目建筑设计深度融合吐鲁番传统建筑技艺与民俗文化，采用夯土墙、晾房格栅等本土元素，配套葡萄文化展示、民俗体验等功能，实现维吾尔族传统建筑文化、葡萄种植文化的活态传承，契合景区“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的规划理念。
3.生态低碳需求：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及吐鲁番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项目采用被动式通风降温、光伏能源利用、节水灌溉等绿色技术，适配当地干旱少雨、光热资源丰富的地域特征，降低建筑能耗与水资源消耗，符合景区生态保护优先的发展原则。
4.乡村振兴需求：项目建设及运营可带动当地村民就业，涵盖建筑施工、民宿运营、绿植养护、文化讲解等岗位，助力村民增收，同时推动“美丽庭院”建设理念延伸，促进景区周边人居环境提升，契合乡村振兴发展要求。
（三）项目核心设计内容与技术方案
1.建筑设计：主体采用夯土墙+混凝土混合结构，外墙融入吐鲁番晾房格栅肌理，屋顶设计双层隔热屋面并预留光伏板铺设区域，搭配高侧窗、穿堂风设计，实现被动式通风降温，适配当地夏季极端高温气候；建筑风貌与葡萄沟景区自然景观、民俗建筑风格保持一致，避免突兀设计。
2.生态与节能设计：
气候适配系统：结合吐鲁番极端干旱、高温、多风的气候特征，设置阿以旺开敞空间+地道风系统，搭配葡萄架遮阳庭院，降低室内温度，减少空调能耗；外墙采用夯土墙隔热围护，利用本土材料提升隔热性能。
能源系统：屋顶铺设光伏板，配套光伏供电系统及太阳能热水系统，满足民宿照明、设备运行、热水供应等需求，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契合当地丰富的光热资源优势（年日照时数达3000小时以上）。
节水系统：选用节水型器具（节水龙头、节水马桶），庭院灌溉采用滴灌系统，优先选用葡萄、骆驼刺、沙棘等本土耐旱植物，降低水资源损耗，契合吐鲁番水资源匮乏的地域特征（全市水资源总量3.88亿立方米，年降水量仅16mm左右）。
3.配套设施设计：配套建设小型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分类收集点、生态停车场（采用植草砖铺设）；庭院景观以本土耐旱绿植为主，搭建葡萄架休闲空间，与景区4570亩优化布局的葡萄架景观形成呼应，提升景观协调性。
二、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一）自然环境现状
1.气候条件：项目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核心特征为极端干旱、夏季高温、昼夜温差大、多风少雨。年平均气温14.5℃，夏季极端最高气温超45℃，年降水量仅16mm左右，年蒸发量超3000mm；主导风向为西北风，年平均风速2.5m/s，春季多大风天气，光热资源丰富，无霜期平均达268.6天，最长可达324天。
2.生态环境：项目区位于葡萄沟景区内，属于吐鲁番“三线一单”划定的优先保护单元周边重点管控区域，原生植被以耐旱灌木、沙生植物为主，主要包括骆驼刺、沙棘、甘草等，植被覆盖度较低，生态系统较脆弱；土壤以砂质壤土为主，保水能力差，土壤肥力较低；区域珍稀野生动物主要有鸟类、小型啮齿类，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周边4570亩葡萄架按“厂字形”优化布局，形成特色农业生态景观。
3.水环境：区域水资源极度匮乏，主要依赖坎儿井、地下水及山区雪融水补给，全市有水坎儿井214条，水资源总量3.88亿立方米。项目周边无大型地表水污染源，临近布依鲁克河，区域地下水水质总体良好，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吐鲁番市第一季度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均为Ⅱ类以上优良水质，达标率100%，水环境质量稳定。
4.大气环境：项目区远离工业污染源，现状大气主要污染物为少量扬尘（来源于景区道路通行及葡萄种植作业），大气环境质量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空气澄澈，契合景区旅游环境需求。
5.声环境：项目区现状以自然声（风声、植被声、布依鲁克河流水声）及少量景区旅游交通声、游客活动声为主，环境噪声值昼间≤55dB、夜间≤45dB，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声环境质量良好。
（二）社会环境现状
1.区域规划：项目位于吐鲁番火焰山—葡萄沟—坎儿井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范围内，符合景区“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规划原则，契合吐鲁番市文旅产业“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的发展方向，周边规划以文旅配套、生态休闲为主导功能，无工业污染型项目布局。
2.社区与民生：项目周边以维吾尔族聚居村落为主，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为葡萄种植、旅游服务；近年来葡萄沟街道整合资金实施景区基础设施改造，完善道路、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配置100个垃圾棚、500个垃圾桶及垃圾清运设备，人居环境显著提升。项目建设与运营可带动当地就业，促进村民增收，与社区发展协同性较强，群众支持度较高。
3.旅游环境：葡萄沟景区年接待游客量稳步增长，游客需求从“观光型”向“体验型、休闲型”转变，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标识标牌更新、设施美化等项目，旅游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本项目定位“地域文化+绿色体验”民宿，可精准匹配游客升级需求，完善景区旅游配套体系。
（三）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所在区域气候特征显著，光热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匮乏，生态系统脆弱但环境承载力基本满足项目建设与运营需求；大气、水、声环境现状良好，无明显污染源；区域文旅规划、“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与项目定位高度契合，社会环境支持度较高。项目建设需重点关注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植被保护、施工期扬尘与噪声管控，严格落实环保措施，可实现与景区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协同发展。
三、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设计落地阶段）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集中在场地平整、基础开挖、建筑施工、建材运输及废弃物处置，影响类型包括生态、大气、水、声、固体废物，均为暂时性、局部性影响，可通过针对性措施管控。
1.生态影响：施工占地将占用景区规划建设用地，可能造成局部植被破坏、土壤扰动，但项目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原生林地及饮用水源保护区，且施工周期短（6个月），影响范围有限；施工过程中若未采取防护措施，遇短时降雨可能产生轻度水土流失，需通过分层开挖、分层回填、裸露土方覆盖等措施控制。
2.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扬尘主要来源于场地平整、土方开挖、建材运输及建材堆放，以无组织排放为主，对周边景区游客及居民产生轻微影响；施工过程中若使用水泥等建材，可能产生少量粉尘，通过洒水降尘、建材覆盖、运输车辆密闭等措施，可有效降低扬尘影响，避免对景区空气质量造成明显破坏。
3.水环境影响：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少量）、混凝土养护水及场地冲洗水。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可用于周边葡萄种植灌溉（不外排）；养护水及冲洗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无废水外排，不会对布依鲁克河及地下水造成污染，契合区域水生态保护要求。
4.声环境影响：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挖掘机、装载机、搅拌机、电锯等施工设备，噪声值为75-90dB，主要影响周边游客及村民。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限定为8:00-12:00、14:00-20:00，避开夜间休息时段及景区游客高峰期）、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临时声屏障等措施，可将噪声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避免干扰景区正常运营及居民生活。
5.固体废物影响：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废土方、废建材、包装废料）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中可回收材料（钢材、木材）回收利用，剩余建筑垃圾运至当地指定建筑垃圾消纳场；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无危险废物产生，符合景区垃圾处置管理要求，对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运营期环境影响主要来源于游客活动、民宿运营设施运行，影响类型包括生态、大气、水、声、固体废物，通过完善环保设施、规范运营管理，可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或资源化利用，对环境影响较小。
1.生态影响：运营期庭院种植葡萄、骆驼刺、沙棘等本土耐旱植物，可提升区域植被覆盖度，改善局部生态景观，与景区葡萄架景观形成呼应；项目运营以人文体验为主，无大规模养殖、捕捞行为，不破坏周边原生生态，且通过生态化景观设计，可为小型乡土动物（如鸟类、昆虫）提供栖息环境，适度提升局部生物多样性；严格控制外来物种引入，避免破坏区域原生生态系统。
2.大气环境影响：运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游客及工作人员活动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暂存异味，无大型餐饮油烟排放。通过加强公共区域通风、生活垃圾及时清运、暂存点设置活性炭吸附装置等措施，可有效减少异味扩散，对区域大气环境无明显影响，确保景区空气质量持续达标。
3.水环境影响：运营期废水主要为游客生活污水（洗漱、如厕）及民宿运营洗涤水，污水量约为15-20m³/d。项目配套建设小型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规模不低于25m³/d，处理后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其中部分中水用于庭院绿植滴灌灌溉、场地冲洗，剩余少量达标外排至景区配套排水管网（契合景区12公里铺设完成的排水管网规划），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契合吐鲁番水生态保护及节水要求，不会对地下水、布依鲁克河造成污染。
4.声环境影响：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游客活动声、民宿设备运行声（光伏逆变器、水泵、空调外机）。游客活动声为间歇性噪声，控制在60dB以内；设备运行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隔音机房、合理布置设备位置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对周边居民、景区游客无明显干扰，契合景区安静的旅游环境需求。
5.固体废物影响：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游客生活垃圾、民宿运营废料（客房布草废料），日产生量约为50-80kg。项目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厨余垃圾经小型堆肥处理后用于庭院绿植施肥，其他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依托景区现有垃圾清运设备）；无危险废物产生，对环境无负面影响，符合景区人居环境整治要求。
6.低碳效益影响：项目采用被动式节能技术，相比传统民宿，空调能耗降低60%以上；光伏系统年发电量可满足民宿80%以上的用电需求，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节水系统年节约水资源约1000m³，降低水资源开发能耗，整体实现运营期低碳排放，符合国家“双碳”战略及景区绿色发展要求，同时契合吐鲁番光热资源高效利用的发展方向。
（三）环境风险分析
1.气候风险：吐鲁番夏季极端高温、大风天气可能对项目建筑结构（如光伏板、葡萄架遮阳设施）、运营设施（如供水设备）造成损坏，需在建筑设计阶段强化抗风、隔热设计，制定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定期对设施进行检修维护。
2.水资源风险：区域水资源匮乏，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可能导致污水外渗污染地下水；需加强污水处理设施日常维护，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水水质，发现异常及时检修，同时严格落实节水措施，避免水资源浪费，契合吐鲁番水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要求。
3.生态风险：项目种植绿植时，若引入外来物种，可能破坏区域原生生态系统；葡萄种植过程中若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可能污染土壤、水体。需严格选用吐鲁番本土耐旱植物，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绿色植保技术防治病虫害，避免农药、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4.景区景观风险：建筑设计若未严格契合景区风貌管控要求，可能影响葡萄沟景区整体景观协调性；需严格按照景区总体规划及建筑风貌管控标准，优化建筑设计，确保与景区自然景观、民俗建筑风格保持一致，避免突兀设计。
四、环境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前划定植被保护范围，对施工区域内原生耐旱植被尽量保留，确需移除的植被移栽至项目庭院或景区指定区域，避免随意破坏；
施工场地及时硬化，裸露土方覆盖防尘网，避免土壤风蚀，减少水土流失；施工过程中分层开挖、分层回填，缩短土壤裸露时间；
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庭院及周边绿化恢复，种植葡萄、骆驼刺、沙棘等本土耐旱植物，恢复区域生态景观，与景区葡萄架景观衔接。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配备洒水车，定期对施工道路、场地洒水降尘，洒水频率不少于2次/日，大风天气增加洒水次数；
砂石、水泥等易扬尘建材采用密闭仓库或防尘网覆盖存放，避免粉尘扩散；
运输车辆采用密闭式货车，严禁超载，驶出施工场地前清洗轮胎，避免扬尘扩散；施工区域设置围挡，减少扬尘对景区游客的影响。
3.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临时化粪池处理，经处理后用于周边葡萄种植灌溉，不外排；
混凝土养护水、场地冲洗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沉淀污泥定期清理，用于庭院土壤改良，无废水外排。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设置临时声屏障（高度不低于2m），减少噪声传播；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禁夜间（22:00-次日6:00）施工，确需夜间施工的，需提前报备当地环保部门及景区管理部门，取得许可后实施；
施工场地远离村民聚居区及景区核心游览区，避开游客高峰期施工，减少噪声对游客及居民的干扰。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钢材、木材等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建筑垃圾运至当地指定建筑垃圾消纳场，严禁倾倒至景区内及布依鲁克河周边；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置临时垃圾桶，每日由环卫部门清运，实行日产日清，避免垃圾堆积产生异味。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庭院绿化优先选用吐鲁番本土耐旱植物（葡萄、骆驼刺、沙棘、甘草等），严禁引入外来入侵物种，避免破坏区域原生生态系统；
葡萄及庭院绿植采用物理防治（粘虫板、诱虫灯）、生物防治（天敌防治）等绿色植保技术，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减少土壤、水体污染；
设置生态缓冲带，在项目用地与景区原生植被区域之间种植乡土绿植，减少人工景观对原生生态的影响；定期对庭院绿植进行养护，提升植被覆盖度。
2.水污染防治措施：
配套建设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维护，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处理后水质达标排放；
安装污水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水水质（COD、BOD、氨氮等指标），数据实时上传至当地环保平台及景区管理部门，发现异常及时检修；
优先选用节水型器具，设置节水提示牌，引导游客及工作人员节约用水；庭院灌溉采用滴灌系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水资源浪费；中水回用优先保障庭院灌溉，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3.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不设置大型餐饮设施，若配套小型茶水供应，采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避免产生油烟污染；
公共区域定期通风，保持空气流通；生活垃圾暂存点设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减少异味扩散，垃圾每日清运，避免堆积；
定期对光伏板、建筑外立面进行清洁，减少积尘，避免积尘影响光伏发电效率及大气环境。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光伏逆变器、水泵、空调外机等设备设置隔音机房，安装消声装置，降低设备运行噪声；
民宿内设置隔音门窗，降低室内外噪声传递；规范游客活动管理，禁止在公共区域大声喧哗，设置噪声提示牌，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合理安排民宿运营活动，避免夜间（22:00后）开展产生噪声的活动，减少对周边居民及游客的干扰。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设置分类垃圾桶（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配备专人负责垃圾分类收集、整理，引导游客规范分类投放；
厨余垃圾经小型堆肥设备处理后，用于庭院绿植施肥，实现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交由专业回收机构处理；
其他垃圾每日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建立垃圾处置台账，记录垃圾产生量、处置方式及去向，确保处置合规；严禁将垃圾倾倒至景区内、布依鲁克河及周边区域。
6.低碳环保与风险防控措施：
定期维护光伏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确保发电效率，优先使用光伏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优化建筑通风、隔热设计，减少空调、采暖设备使用时长，倡导绿色运营；
制定极端天气（高温、大风）应急预案，定期对建筑结构、运营设施进行检修，防范气候风险；
加强污水处理设施日常检修，建立检修台账，及时处理设备故障，防范水资源污染风险；
严格按照景区总体规划及建筑风貌管控要求，维护建筑外观及庭院景观，确保与景区整体风貌协调一致。
（三）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1.环境管理机构：项目建设阶段设专职环保管理员，负责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与环保部门及景区管理部门沟通协调；运营阶段纳入民宿运营管理体系，设环保岗位，负责日常环保监测、设备维护、环保培训及台账管理，确保环保措施落地。
2.监测计划：
施工期：委托第三方环保监测机构，每季度监测一次大气（TSP、PM10）、噪声（施工场界噪声）、水质（生活污水COD、氨氮），监测结果及时上报当地环保部门及景区管理部门，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运营期：自行开展常规监测，每月监测一次厂界噪声、污水排放指标（COD、BOD、氨氮）；每半年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监测一次大气环境、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污水在线监测设备24小时运行，数据实时上传，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定期监测庭院植被生长情况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生态保护措施。
3.环保档案管理：建立施工期、运营期环保档案，包括环评报告、批复文件、监测报告、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应急预案、垃圾处置台账、检修记录等，妥善保存备查，接受环保部门及景区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4.环保培训：定期对施工人员、民宿工作人员开展环保培训，普及环保法律法规、景区生态保护要求及环保设施操作规范，提升环保意识，确保环保措施有效落实。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一）项目符合性分析
1.政策符合性：项目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及文旅融合发展政策，采用多项低碳节能、节水技术，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相关标准规范，契合吐鲁番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2.规划符合性：项目位于吐鲁番火焰山—葡萄沟—坎儿井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范围内，符合景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合理开发”的规划方向，建筑设计契合景区风貌管控要求，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建设内容符合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及景区文旅配套规划。
3.环保符合性：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或资源化利用，无重大环境风险，符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可实现与景区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协同发展。
（二）环境影响可控性结论
1.施工期：生态、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等环境影响均为暂时性、局部性，通过落实本报告提出的施工期环保措施，可有效控制各类影响，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生态恢复，可完全消除施工对环境的暂时性影响，不影响景区正常运营及周边生态环境。
2.运营期：项目采用低碳节能设计及完善的环保设施，污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或资源化利用，对区域大气、水、声环境无明显负面影响；生态保护措施到位，可提升局部生态景观，促进地域文化传承；环境风险均有针对性防控措施，可有效防范各类环境风险，确保环境影响可控。
（三）综合评价结论
吐鲁番葡萄沟景区民宿建筑设计及建设运营项目，契合景区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需求，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及区域规划要求，建筑设计融入地域文化与气候适配理念，环保措施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施工期环境影响暂时、可控，运营期实现低碳环保、生态友好，可带动当地就业与增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综上，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管理要求及风险防控措施，严格遵循景区总体规划及“三线一单”管控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保护措施落地的前提下，本项目建设与运营对环境的影响可控制在允许范围内，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六、建议
1.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建筑设计方案及景区风貌管控要求施工，避免擅自更改建筑高度、外观及布局，确保与景区整体景观协调一致；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环保管控，接受景区管理部门及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2.运营期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与检修，定期开展环境监测，及时整改监测中发现的问题，确保环保措施持续有效；持续优化低碳运营模式，提升光伏能源利用率，进一步降低能耗与碳排放。
3.加强与景区管理部门、当地社区的沟通协作，配合景区开展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引导游客文明游览、绿色消费，共同维护葡萄沟景区的生态环境与旅游品质。
4.定期开展生态环境跟踪监测，关注项目运营对周边植被、地下水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生态保护措施；加强员工环保培训，提升环保意识，确保环保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bookmark: _GoBack]5.结合葡萄沟景区提质升级工作，优化民宿文化展示功能，深度挖掘葡萄文化、维吾尔族民俗文化，实现文化传承与旅游体验的深度融合，助力景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